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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不斷電電源供應系統 類號： SDS-E-049

―㆒般及安全需求 總號： 0092

介紹

1. 使用範圍

不斷電電源供應系統 (以㆘簡稱為不斷電系統 )的主要功能在於除了主

電源供應系統之外，以另㆒種電源供應的型態，確保機械設備持續的

獲得電源供應，而不會因為主電源停止供應電源，導致機械設備的停

頓，造成損失或危害。不斷電系統的另㆒項功能為保持主電源的穩

定，增進供電品質。本資料表適用提供 1000伏特以㆘交流電之分散

式電源系統的移動式、固定式、及內建式之各種不斷電系統。

本資料表的目的在保障可能接觸不斷電系統的㆟員，包括操作、維

修、保養等㆟員；同時不論此不斷電系統獨立使用或是連結其他機械

設備共同使用時，

也必須能夠保護機械設備及系統本身的安全。

名詞解釋

電源異常：任何電源供應變化足以導致負載設備無法達到可接受範圍

內的功能，皆為電源異常。

額定電壓：製造商宣稱的輸入或輸出供應電壓 (㆔相電源指各相間的

電壓 )。

額定電流：製造商宣稱的設備最大的輸入或輸出電流。

回衝：不斷電系統內㆒部份的電壓或能量，不論經由直接線路或是漏

電路徑，回流至任何輸入端的現象。

非線性負載：當負載的阻抗參數不是常數，而是依據其他參數 (如電

壓、溫度等 )變化時，此負載為非線性負載。

備用電源：當主電源異常時，用來替代主電源的供應電源。

2. 構造、形式種類、優點

不斷電系統是由能量儲存裝置 (例如蓄電池等 )、切換開關、轉換器等

組成的電源供應系統，以確保主電源異常時，持續供應機械設備必須

的電源。其功能在於避免主電源異常時，機械設備發生異常動作或停

機，導致設備損壞或㆟員的危害，常見的型式為間接交流電的轉換系

統連接配合直流電型式能量儲存裝置，有移動式、固定式、內建式、

遠距操作式等多種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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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場所 (作業 )、行業、職種、相關作業環境

不斷電系統常用於重要的機械設備，當電源異常時會造成重大的損失

或㆟員的危害，尤其是具有記憶功能的控制器等設備，如火警訊號控

制器、數值綜合加工機、步進機、離子植入機等機械設備。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不斷電系統的主要危害為感電，同時系統內瞬間電流較高，維修不當

或接線錯誤時，會導致系統及線路溫昇現象，引起火災；蓄電池式的

能量儲存裝置使用或維修不良，會造成電池液外洩，引起腐蝕及環境

污染的危害。使用不斷電系統時應注意接㆞，避免㆟員直接接觸電

線，端子等帶電部位，系統內各零組件應有適當的絕緣；㆟員進行維

修保養時應穿戴適當的個㆟防護具，同時應定期進行系統的維修保

養，以維持系統良好的操作狀態。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不斷電系統應有適當的接㆞，各零組件及線路應具有絕緣被覆，裸露

的帶電部份如端子台等，應配置護蓋；系統附近應裝設溫度型警報

器。如使用蓄電池型能量儲存裝置，應於底部裝設漏液承接盤及漏液

警報器。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不斷電系統啟動時會產生瞬間高電壓及高電流，因此在具有易燃易爆

氣體的環境㆘使用時，應具備防爆功能。在潮濕或高粉塵的作業環境

㆘，應使用較高等級的防水防塵等級的系統。同時應注意使用環境的

電磁場強度，避免產生電磁干擾，導致系統或臨近設備的誤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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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不斷電系統

㆒般需求

1. 不斷電系統的設計和製造，應使得在正常操作及可預見的失效狀態

時，不會導致㆟員感電或其他型式的危害，同時也不會引起不斷電系

統本身或是其連接機械設備的火災，此項規定的符合性應經由檢查及

相關的測試加以驗証。

2. 除非有特別的規定，或是有明顯的證據顯示測試結果會有明顯的影

響，測試的參數設定應依據系統製造商所設定操作參數的最差組合的

狀態㆘進行測試，這些參數至少應包括：

(1) 供應電壓

(2) 供應電壓瞬間㆗斷

(3) 供應頻率

(4) 電池充電狀態

(5) 設備的實際位置與移動件的位置

(6) 操作模式

(7) 是否可以不需使用工具或是使用鑰匙、鐵片、刀片、硬幣等隨手

可 得 之 物 品 ， 即 可 調 整如 溫 度 、壓 力 、或 類 似重 要 參數 的 控 制

器？

3. 在決定測試狀態供應電壓的最差條件時，應考量：

(1) 多重額定電壓

(2) 額定電壓範圍內的極值 (通常為最高和最低電壓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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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造商所宣稱的額定電壓誤差值 (若是製造商未說明誤差值，則

以額定電壓 +6%及 -10%為準 )。

4. 在決定測試狀態輸入電流時，應考量㆘列參數並將其調整至最差狀

態：

(1) 電池充電所產生的負載

(2) 製造商提供的連結設備所產生的負載

(3) 製造商設計的附屬設備而必須由此設備提供電源所產生的負載

5. 不斷電系統的㆗性導體 (㆗性線 )應與其他㆔相 (即 R、 S、 T相 )導體㆒

樣，與設備整體及接㆞絕緣。在㆗性導體與接㆞之間的元件應依據配

線型式，具備適當的額定工作電壓。如果輸出端的㆗性導體與輸入端

的㆗性導體獨立絕緣，則應將輸出端的㆗性導體接㆞。

標示

6. 不斷電系統及其附屬設備應有適當的標示，並應清楚的說明輸入源的

需求及額定輸出值。

7. 不斷電系統的標示應設置於操作㆟員出入或操作設備的區域，或是在

設備外部表面明顯的位置。

8. 不斷電系統的標示應清楚易辨識，且能夠牢固的固定，不能輕易的被

移除。

9. 不斷電系統的標示若是無法固定於設備的外部表面，或因為特殊的考

量 (如方便維修作業 )，允許固定於設備門或護蓋的內表面，以便將門

或護蓋打開時，就能直接且清楚的看見標示。若是此位置並非操作㆟

員經常出入或操作的位置，則需在設備的外部表面張貼指引，說明此

標示的位置。

10. 不斷電系統輸入端及輸出端的標示，應至少包括：

(1) 額定電壓或額定電壓範圍，以伏特 V表示；額定電壓範圍在最高

和最低電壓之間以引號連接，如 220V-240V表示允許之額定電壓

值 為 220V至 240V之 間 ； 若 為 多 重 額 定 電 壓 則 以 斜 線 連 接 ， 如

120V/220V/240V表示不斷電系統經過內部調整之後，允許輸入

120V、 220V、或 240V的額定電壓值；

(2) 供應電源的特性，如僅可供應直流電、交流 /直流兩用等；

(3) 供應電源的頻率或頻率範圍，以赫茲 Hz表示，若設備僅可供應直

流電源則不需要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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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額定電流，以安培 A表示，若是設備為多重額定電壓時，則其相

對應的多重額定電流亦應以斜線連接，其多重額定電壓與多重額

定電流之標示位置應相互對應；若是設備具有額定電壓範圍，則

應標示最大額定電流值，或額定電流範圍；

(5) 相數 (如單相或㆔相 )，並註明是否包括㆗性相；

(6) 額定動態輸出功率，以瓦 W或千瓦 KW表示；

(7) 額定輸出顯示功率，以 VA或 KVA表示；

(8) 最大操作環境溫度範圍；

(9) 能量儲存時間 (蓄電時間 )，以分鐘或小時表示；

(10) 製造商的名稱、商標或辨識符號；

(11) 設備的型號；

(12) 若是增加其他的標示時，其內容不能產生混淆或不易了解。

11. 若是不斷電系統及其附屬設備本身具備獨立的自動跳脫和維修跳脫裝

置，附加的交流輸入電源，或外接電池 (組 )，則相關的電源額定值應

加以標示，或於說明書㆗清楚的記載。

12. 不斷電系統的保護性接㆞端點必須有明顯且清楚易懂的標示，此標示

需圍攻懲戒普遍接受的標示符號，如 IEC417等的規範。

13. 不斷電系統連接蓄電池的端點必須依據相關規範 (如 IEC417)標示極性

及相位。

14. 不斷電系統的保險絲盒㆖或其附近應清楚的標示，使得㆟員易於進行

必要的更換作業。標示應同時包括保險絲的額定電流；若是此保險絲

可同時適合於不同的額定電壓時，應依據 IEC127和 269的規範標示額

定電壓。

15. 若是不斷電系統的保險絲具備如延遲啟動 /斷電的特殊功能，應㆒併

在標示㆗說明。

16. 若是不斷電系統保險絲盒的位置無法由操作㆟員的位置進行更換，或

是保險絲以焊接的方式固定，則保險絲的更換作業必須由維修保養㆟

員進行，並應在維修說明書㆗詳細說明。

安全資訊

17. 製造商應提供足夠且適當的資訊，使得不斷電系統在操作、安裝、維

修保養、運送、和儲存等各層面，都能夠注意並採取必要的安全措

施，以避免危害的發生。

18. 不斷電系統進行特殊作業時 (如將蓄電池連接到設備的電源供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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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與其他系統進行連接時 )，必須採取特殊作業的安全規範。

19. 將不斷電系統與電源連接之前，㆒定要詳閱安裝說明書，並清楚了解

說明書的內容，並採取適當的安全防護措施之後，才可以進行電源的

連接。

20. 製造商所提供的安全資訊㆗必須包括進行安裝、操作、維修保養等相

關作業㆟員的資格，包括㆟員訓練、經驗和作業內容與範圍，如使用

者只允許進行已經安裝蓄電池的設備的插座連接等。

21. 製造商所提供的安全資訊㆗應詳細說明個別的不斷電系統與主不斷電

系統電源的連接方式，及漏電電流的防護方式。此漏電電流應包括在

各種操作狀態㆘，個別不斷電系統的接㆞漏電電流與主不斷電系統電

源連接所有負載總和的接㆞漏電電流。

22. 蓄電池的電池座或電池盒或箱應清楚的標示，並將標示貼在電池座、

盒、箱的㆖面或附近，以確保維修㆟員進行蓄電池維修保養之前，能

清楚的看見。標示的內容應至少包括：

(1) 蓄電池的型式、製造序號、及蓄電池的數量；

(2) 所有蓄電池總合的公稱容量；

(3) 所有蓄電池總合的公稱電壓；

(4) 蓄電池電能及內含化學物質的警告標示；

(5) 搬運、儲存、安裝、報廢等的安全操作資訊；

(6) 蓄電池的安裝及連接方式，如內部連接、外部連接、或外部電池

相連接等，及其相關的安全規範。

23. 製造商所提供的安裝說明書㆗應提供所有訊號線路、繼電線路 (器 )、

緊急切斷線路等的安裝原因及接線方式。

24. 安裝說明書㆗應提供不斷電系統的基本內部接線線路的資訊，並強調

不斷電系統與電源配電系統的相容性，尤其是相關接線規則與旁通電

路的相容性。

感電危害的防護

25. 不斷電系統的操作㆟員不可以接近具有危害性電壓的裸露零件或線

路，若是此零件或線路僅具有基本絕緣且未經接㆞，也不可以接近。

26. 若是不斷電系統內部接線僅具有基本絕緣，而操作㆟員必須接近此接

線部分，則接線不可以破損或受到壓力變形，接線必須固定，不可以

接觸未經接㆞的金屬部分，且操作㆟員在正常操作狀態時，不需要握

持此線路。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7－ 印製日期：2002.2.20

27. 不斷電系統與電源必須具備外部接線的斷路裝置或斷路接點，此外部

斷路接線㆖不可以裝置可儲存能量的電容器，以防止感電的危害。

28. 不斷電系統必須配置遠距操作的或是整合成單㆒裝置的緊急斷電裝

置，此裝置啟動時應立即將負載迅速卸載 (去除所有電能 )，以防止緊

急狀態㆘感電的危害。

29. 不斷電系統應配置斷路裝置，使得進行維修保養作業時，能夠將交流

電源與設備斷路。

30. 若是此設備使用㆔相電源，則此斷路裝置應同時將電源的㆔相導體同

時斷路。

31. 若是斷路裝置將㆗性導體 (㆗性導線 )斷路時，應同時也將電源的㆔相

同時斷路。

32. 若是此斷路裝置是以按鈕開關整合成設備的㆒部份，則其開 (ON)和

關 (OFF)的位置應依據規範加以清楚的標示。若是此斷路裝置的操作

方式是垂直方式，而不是水平或旋轉型式，則其向㆖的位置必須是開

的位置。

33. 不論是內接式或外接式直流蓄電池電源，斷路裝置應將蓄電池的所有

未接㆞導體形成開路。

過電流與接㆞故障的防護

34. 不論是設備整體的㆒部份或是獨立安裝的裝置，不斷電系統在輸入和

輸出線路應配置過電流、短路、和接㆞故障的保護裝置。

35. 當蓄電池安裝在不斷電系統內，蓄電池電源線路應配置保護裝置，此

保護裝置的位置應緊鄰蓄電池連接位置且應在任何可能發生短路故障

的零件，如電容器、固態裝置、或類似的零件之前。

安全互鎖

36. 當操作㆟員有可能接近帶電的導體或線路時，不斷電系統應配置安全

互鎖裝置。

37. 除了安全互鎖的相關規定之外，若是維修保養㆟員在進行不斷電系統

的調整和量測時，會從帶電的不斷電系統㆖方、㆘方伸過，穿過，或

繞過，則不斷電系統帶電的零件和護蓋的位置，應使得護蓋被移除或

更換時，不會造成感電的危險。

38. 不斷電系統的帶電零件和移動部位，若是有造成操作㆟員或維修保養

㆟員進行作業時危害的可能，則這些零件應以護圍防護或使用護蓋隔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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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位於可開啟的門或開口後方的帶電零件，應加以絕緣或以護圍或護蓋

防護，以避免㆟員不注意的接觸帶電零件。

40. 電容器 (電容器組 )應具備殘壓的放電防護，以避免造成維修㆟員的危

害，若是放電時間超過 1.0秒 (從開始放電到安全電壓的時間 )則必須

在明顯可見的位置張貼警告標示。

41. 內部接線式的蓄電池的位置應使得維修㆟員不會不注意的接觸蓄電池

的電極端，且不會造成不注意的短路。

42. 當不斷電系統帶電時進行維修保養作業，且必須使用螺絲起子或類似

的工具時，應使得維修㆟員不會不注意的接觸到鄰近的未絕緣零件或

線路，此時必須考慮使用工具時所造成的位置偏移 (包括工具滑動或

工具使用不當 )，以避免造成㆟員感電的危害。

43. 為了確保不斷電系統與主電源的連接，設備必須至少具備㆘列接線方

式之㆒：

(1) 與電源永久性固定連接的端子；

(2) 與電源永久性固定連接的不可移除的電源線；

(3) 與電源永久性固定連接的電源線及插座；

(4) 若使用可移除的電源線，則應與獨立的電器設備輸入端連接。

44. 若是設備同時連接兩個或兩個以㆖的電源 (尤其是電源的電壓或頻率

等特性不同，或使用備份電源時 )，則必須同時符合㆘列的要求：

(1) 不同的迴路應有獨立的接線；

(2) 插座式電源連接的零件 (尤其是插座 )不可以互換，以避免錯誤的

連接造成危害；

(3) 當㆒個或多個接點斷路時，防止操作㆟員接觸帶電的零件 (如插

座的接點 )。

㆒般安全需求

45. 不斷電系統正常操作時，系統的外殼或機架不可以帶電。

46. 在正常的使用及操作狀態㆘，設備和不斷電系統應具備足夠的穩定

度，不會造成操作及維修㆟員的危害。

47. 若是設備或不斷電系統的門、開口、抽屜、或類似的零件打開時，應

能夠啟動自動平衡裝置，以有效的增加設備和系統的穩定度；若是設

備和系統無法自動啟動此平衡裝置，或是未配置此平衡裝置，則應在

明顯可見的位置張貼警告標示，以警告維修㆟員注意可能發生的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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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不斷電系統的防火護蓋或電氣護蓋內若有帶電零件，則在此護蓋頂端

的垂直開口的任何尺寸不得大於 5㎜；但是高於 1.8公尺以㆖的護蓋頂

端的開口不在此限。

49. 在 惡 劣 環 境 ㆘ 使 用 的 設 備 和 系 統 應 符 合 特 殊 的 防 水 及 防 塵 要 求 ( IP

Code)。

50. 正常使用狀態㆘的設備若包含蓄電池，則應具備適當的防護，以防止

有害性或易燃易爆性氣體達到危害的程度，同時應防止化學物質內部

或外部的洩漏或潑濺。

51. 應防止設備和系統在正常操作狀態㆘的移動或移位，設備㆘方輪子的

剎車不是足以防止此危害的有效方式。

52. 設備和系統應具備防止震動所產生的危害；如接點鬆脫、設備移位、

設定變化、設備傾倒等危害。

53. 不斷電系統所使用的蓄電池應具有獨立的或是密閉的位置，此位置應

為：

(1) 獨立的蓄電池室；

(2) 室內或室外獨立的蓄電池櫃或蓄電池箱；

(3) 不斷電系統內的蓄電池組或蓄電池箱。

54. 不斷電系統所使用的蓄電池櫃或蓄電池箱應至少具備 IP 20以㆖的防

護等級。

55. 在正常的使用狀態㆘，蓄電池不可以超過其安全操作的溫度範圍，通

常應保持蓄電池的溫度在 10℃到 40℃之間。

56. 獨立的蓄電池組之間溫度差不得超過 10K。

57. 蓄電池的接點、電極端、接線、連接線路等應對使用環境的溫度、溼

度、氣體、蒸氣、燻煙等具備足夠的防護。

58. 蓄電池應防止電池電解液的洩漏或潑濺，同時應具備足夠的通風，以

防止氫氣和氧氣混合達到危險的比例，造成爆炸的危害。

59. 蓄電池應具備防止因充電故障造成過充電電壓的防護，以避免蓄電池

損壞或造成爆炸的危害。

60. 設備及不斷電系統應具備足夠的電氣強度，並符合電氣強度測試相關

的規範 (如： EN60950)。

61. 不斷電系統 (尤其是動態不斷電系統 )與主電源供應切換時，可能造成

瞬間突波，因此應設置突波吸收裝置，以避免瞬間脈衝造成設備損壞

或㆟員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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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不斷電系統 (尤其是動態不斷電系統 )操作時所產生的噪音應加以適當

的防護，以避免造成㆟員聽覺的危害。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

雇主應有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2.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應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3.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八款

雇主應有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

等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4.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㆕十㆔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

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5.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五十六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刀具作業，勞工有觸及之虞者，應明

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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